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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开大校字„2021‟76 号 

 

 

  

各市开放大学，定州、辛集电大，省校各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

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

话精神，充分发挥河北开放大学体系教师资源优势，探索建设一

支由专任教师和党政管理人员共同参与、“体系共建共用”的思

想政治理论课（以下简称思政课）教师队伍，省校决定组建思政

课教学团队，现面向河北开放大学体系遴选团队成员。 



-2- 

一、团队职责 

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学和研究作为重要内容，

做好全省开放大学体系思政课的教学实施工作，开展线上线下思

政课教学，探索适合开放大学特点的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；加强

基本理论和应用研究，开展多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。运用符

合开放大学特点的方式和手段，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

活动。 

二、遴选原则 

坚持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、择优选用”原则，严把思政课

教师政治关、师德关、业务关。遵循“开门办思政”原则，广泛

吸纳党政管理人员及基层教师加入思政课教学团队。 

三、遴选条件 

体系内在岗专任教师和党政管理人员。省校入选教师或党政

管理人员将作为思政课兼职教师加入团队；市校组织本校及所属

县校人员进行报名，并对报名者的政治倾向、道德品行、师德师

风表现、言论和学术观点、工作表现以及适应岗位的相关情况等

进行资格审查。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政治立场坚定,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。 

2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遵纪守法、爱岗敬业，

师德师风端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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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学科背景一般为与思政课教学科研

相关的学科专业，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。 

4.热爱思政课教学，愿意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及研

究工作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1. 10 月 15 日前，广泛发动市、县两级开放大学（电大）

教师和党政管理人员报名，市校汇总并提交报名表；省校报名人

员将报名表提交马克思主义教研部。 

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思政课教学团队成员，仍需按此通知要

求重新提交报名表。 

2.省校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，最终确定并公布团队组成

人员名单。 

省校对入选的思政课教师发放正式聘书，并按照学校有关规

定核算工作量和支付劳务报酬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河北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

联 系 人：杜潇 

电    话：0311-66781051 

电子邮箱：duxiao@hebnetu.edu.cn 

 

附件：1.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参考范围 

2.思政课教学团队成员报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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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北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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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、思想政治教育、

马克思主义发展史、中共党史、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

动、伦理学、逻辑学、人类学、中国近现代史、马克思主义哲学、

现代外国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西方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国际政治、

中外政治制度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、法学类、教育学类、

文学类、社会学类、管理学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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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职称  职务  政治面貌  

专业  学历学位  
目前负责

课程 

填写主要课

程，没有请

填“无” 

所在部门

或市校、

县校 

 联系方式  

教学及研

究情况 

 

 

 

此部分重点填写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的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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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情况 

 

 

 

此部分重点填写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的内容 

 

 

 

 

市校意见 

 

 

 

 

单位公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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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开放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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